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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年 7 月 18 日 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倘若擬議賠款上限由每家銀行每名存戶 10 萬元
提高至 15 萬元及 20 萬元，將會受保障的存戶和存款額所佔的百
分比及銀行須負擔的成本會分別會有何改變。

(b) 就擬議存款保障計劃的特點、提供保障的程度、成員銀行的供款

額及上訴機制等事項，與外國的同等計劃作一比較。

有關 “承保上限 ”的文件已
就 2003 年 9 月 17 日的會
議 發 出 (CB(1)2440/02-
03(07))

有關 “與海外計劃比較 ”的
文件已就 2003 年 9 月 17
日 的 會 議 發 出

(CB(1)2440/02-03(07))

2003 年 9 月 17 日 (a) 考慮應否引進一項法定規定，以委任具備消費者保障經驗的人士

擔任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(下稱 “存保委員會 ”)的委員。應參考其
他現行法例，包括《地產代理條例》 (第 511 章 )。

(b) 提供流程圖，說明在出現銀行倒閉事件時，存戶獲得賠償所需的

時間及有關事件發生的次序。

(c) 考慮存款保障計劃的進一步發展，並提供一份文件，說明把承保

有關 “委任存保委員會委
員 ”的文件已就 2003 年 9
月 25 日 的 會 議 發 出

(CB(1)2496/02-03(02))

有關 “向存戶作出賠款前
所發生的事件的時間表 ”
的文件已就 2003年 10月 3
日 的 會 議 發 出

(CB(1)2533/02-03(05))

有關 “承保上限的掛 安

CB(1)92/03-04(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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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

上限與通貨膨脹掛 (即美國現正考慮的做法 )的利弊。 排 ”的文件已就 2003 年 10
月 3 日 的 會 議 發 出

(CB(1)2533/02-03(04))

2003 年 9 月 25 日 (a) 為反映政府當局的政策用意，應考慮在條例草案內加入委任存保

委員會委員的客觀準則。

(b) 提供存保委員會秘書處的組織架構圖及其每年開支預算。

(c) 提供一份文件，解釋有關保密的條例草案第 44 條的背後理據和
適用情況，特別是在哪種情況下可能會違反條例草案第 44(1)(a)
條。

(d) 在討論時間表內加入與各待議政策有關的條例草案條文。

政府當局會考慮提出適當

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

案，回應委員所表的關注

有關 “存保委員會架構及
行 政 費 用 ” 的 文 件 將 於
2003 年 10 月 21 日的會議
上 討 論 (CB(1)92/03-04
(02))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

最 新 討 論 時 間 表

(CB(1)2533/02-03(02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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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年 10 月 3 日 (a) 要求存保委員會為銀行制訂程序指示，使存戶知悉其存款的受保

範圍。

(b) 向日後成立的存保委員會轉達，有需要更積極制訂應變安排，例

如檢索所需資料及向公眾提供查詢服務，以應付銀行倒閉的事

故。

政府當局答應，待存保委

員會成立後，當即向其轉

達該兩項該兩項該兩項該兩項要求。

立法會秘書處

議會事務部 1
2003 年 10 月 17 日


